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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馮光中 駐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簡任第 12

職等。 

貳、案由：被彈劾人馮光中擔任駐聖保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綜理該處全般事務，詎未依法辦理採購

事宜，甚至傳出其與得標廠商間利益糾葛情事。

該處王組長輕生後，始發現該處現金短少，未保

存開啟保險箱事證，致短少原因不明。又其請當

地會計師事務所協助處理駐處會計業務，顯於法

不符，以上各節在在顯示其未依法行政，未善盡

監督責任，均有嚴重違失，情節重大，爰依法提

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一、被彈劾人馮光中自 109 年 7 月 17 日迄今，擔任駐聖

保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下稱聖處)處長，負有綜理

該處全般業務之責(附件 1，第 3 頁)。 

二、經核，被彈劾人計有下列違失： 

(一)採購案屢屢未行公開、公正採購程序： 

１、被彈劾人擔任聖處處長起至該處王之化組長(下

稱王組長)輕生止，該處辦理之採購案及各該採

購案簡稱，彙整如附表一。 

２、經核，被彈劾人就上開採購案疑均未踐行公正、

公開之招標程序，茲分述如下：  

(１)A 案 (決標金額相當於當時新臺幣〈下同〉

928,548 元)： 

<１>據外交部查復，被彈劾人係先覓妥 B 案之陳

姓負責人，並由其介紹與其搭配之劉設計師

(即 A 案之履約者)，劉設計師先畫設計圖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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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彈劾人看，再由陳姓負責人施工。設計監

造的劉設計師與陳姓負責人，雖分屬不同標

案，惟屬同一團隊(附件 2，第 36 頁)。復據

該部表示，A 案之履約期限規定係自簽約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若無事先知悉先行設計

規劃，要在如此短時間內完成履約，難度甚

高(附件 3，第 61 頁)。 

<２>對照外交部事後調查結果，聖處遍查並無 A

案之投標資料(例如原始投標單等，附件 3，

第 61 頁)，輔以聖處承辦人楊秘書證稱，係

被彈劾人與劉設計師已事先談妥(附件 4，第

81、83 頁)；被彈劾人亦坦承：「我們是先請

他作業了。」(附件 5，第 92 頁)可見聖處於

辦理 A 案採購前，被彈劾人與劉設計師早於

招標前謀議，致使 A 案未經實質公開、公正

之招標程序，顯與政府採購法意旨不符。 

(２)B 案(決標金額相當於當時 8,990,460 元)： 

<１>據外交部事後調查結果，B 案第一次採公開

招標，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變更，

第二次卻以事涉機敏為由，改採限制性招

標，惟採取限制性招標理由於法不符(附件

3，第 64 頁)。據楊姓承辦人坦承，公告後並

無廠商領標或電話詢問，且限制性招標其實

是為廠商量身訂做，一開始就已經決定要給

這個廠商做了(附件 4，第 83 頁)。 

<２>以上足徵， B 案雖有辦理限制性招標，惟僅

係執行被彈劾人內定之流程，而聖處查無本

案得標廠商報價單、投標書、核定底價紀錄

等足為佐證(附件 3，第 64 頁；附件 2，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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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C 案(決標金額為相當於當時 241,753 元)： 

<１>經查，B 案履約期間，被彈劾人與 B 案得標

廠商陳姓負責人有附表二之對話。該內容足

使外界認為被彈劾人已事先內定 C案由陳姓

負責人履約。 

<２>對照承辦人蔡秘書稱：「B 案部分因為原物料

上漲所以廠商利潤不足，一直打電話來或跑

來聖處抱怨，驗收時也說賺不夠，可能才有

後面這個修繕案來補廠商。因為修繕辦公室

有固定的水電工來處理，就像年底為了消耗

預算所以才弄出修繕案來消耗預算。」(附件

6，第 106 頁)，及外交部表示 C 案亦查無廠

商投標文件等(附件 2，第 29 頁；附件 3，

第 70 頁)，足徵被彈劾人早於 C 案招標前囑

意由陳姓負責人承攬施作，後續招標作業，

僅係執行被彈劾人內定之流程，此所以聖處

查無 C 案之投標資料足為佐證。  

(４)以上足徵，A、B、C 三件採購案，雖均有辦理

招標，惟得標廠商在招標前，均由被彈劾人處

私下得知履約條件及內容，甚至已經開始施

作，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及該法所揭示之

公正、公開採購精神。各該採購案均經被彈劾

人核定，足徵被彈劾人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且

疏於監督管理，核有重大違誤。 

(二)除上列違失外，各採購案尚有下列違失： 

１、A 案 

(１)該案非屬巨額或特殊採購，卻於招標文件限定

投標廠商需有駐在地工程相關實績(附件 3，第

60 頁)，核與政府採購法第 36 條及投標廠商資

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下稱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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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規定不符(附件 7，第 112 頁)。  

(２)得標廠商營業項目不含工程設計與監造，不具

履約資格(附件 3，第 60 頁)。 

(３)聖處查無核定底價或審標紀錄，且既採最有利

標，亦無成立評選小組相關資料(附件 3，第 61

頁)，核與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同法施行細則

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附件 7，第 113 至 114

頁)。 

２、B 案 

(１)該案非屬巨額或特殊採購，卻於招標文件限定

投標廠商需有駐在地工程相關實績(附件 3，第

63頁)，核與認定標準第 5條規定不符(附件 7，

第 112、114 頁)。  

(２)得標廠商於 110 年 4 月 5 日開標時，業經巴西

法院裁定停業在案，且其商業信用不佳，聖保

羅財政局已凍結其銀行帳戶，是得標廠商非屬

適格之履約主體(附件 3，第 64 頁)，聖處不但

未詳予查證竟仍決標，顯有嚴重違誤。 

(３)聖處查無本案投標資料、核定底價紀錄，核與

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附件 7，第 113 至 114 頁、附件

2，第 29 頁)。 

(４)尾款支付方式，B 案招標公告附加說明明定為

20%，且於驗收合格後支付(附件 8，第 122 頁)。

實際契約則變更為 5%(附件 9，第 126 頁)，前

後不符。對此契約變更，聖處無相關簽辦程序，

且單方有利於得標廠商，反對聖處不利(附件

3，第 64 頁)。 

(５)依 B 案契約第 6 條規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責

任解除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由甲方無息退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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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附件 9，第 126 頁)。據蔡秘書稱，得標

廠商所繳之押標金，於驗收後即歸還得標廠

商，不但未依規定轉為保固保證金，且係於保

固責任解除前即退還得標廠商(附件 6，第 109

頁)；被彈劾人亦坦承驗收後即歸還(附件 5，

第 92 頁)，顯未依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

業辦法規定及雙方契約辦理，損及聖處權益

(附件 3，第 66 至 67 頁)。 

３、C 案： 

(１)未具體敘明限制性招標理由(附件 3，第 69 至

70 頁)。 

(２)同前所述，得標廠商業經巴西法院裁定停業在

案，已非適格之履約主體，聖處竟仍與之簽約，

且無決標公告、決標紀錄等，顯有嚴重違誤。 

４、以上足徵，聖處所辦 A、B、C 三件採購案，除未

經公正、公開程序外，各採購案更有上開違失情

事，被彈劾人身為該處主管，本應監督並確保各

採購案之合法性，竟任令上開違法情事發生，損

及我國利益，核有嚴重怠失。 

(三)未立即通報館舍失竊，且無端將聖處失竊之協商作

為 C 案付款前提 

１、依 C 案契約，該案履約期係自 111 年 11 月 12 日

起 30 日(附件 10，第 146 頁)，陳姓負責人及其

員工，在履約期間須進入具門禁管制大樓內的聖

處辦公區域進行施工。據黃秘書稱，同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為週末，雖有王組長及陳秘書至辦

公室加班，當時負責總務業務之蔡秘書打開黃秘

書上鎖之辦公室，供廠商進入油漆。次日，黃秘

書向被彈劾人反映，其辦公室鐵櫃內紙袋之個人

款項約 9,000 元巴幣遺失(附件 11，第 14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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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頁、附件 3，第 68 至 69 頁)。 

２、經被彈劾人同意，黃秘書向聖處轄管之警察局報

案，惟聖處僅於該日之處務日誌記載，並依例行

時程，於次週的週一，將前一週的處務日誌陳報

外交部，此有聖處電報可參(附件 12，第 159頁)，

顯未依駐外機構安全防護實施要點規定立即電

陳外交部。遲至同年 12 月 9 日，聖處始將該失

竊案陳報外交部(附件 13，第 163 頁)，顯較經

濟部派駐於聖處之黃秘書，早於同年月 1 日將竊

案陳報經濟部為晚(附件 14，第 167 頁)。 

３、報案後，雖經巴西警方鑑識人員採集指紋，惟經

一段時間仍未比對出結果，被彈劾人自行向陳姓

負責人表示 C 案尾款待調查畢後再行給付(附件

3，第 68 至 69 頁)。 

４、被彈劾人見案情無進展，自行另洽第 78 分局分

局長。據被彈劾人稱，該分局長表示解決方式有

二：一係聖處全數職員均須接受詢問並按捺指

紋，二係由聖處自行與廠商協商(附件 15，第 176

頁、附件 5，第 94 頁)。被彈劾人基於第一案有

損國家尊嚴，決定採取第二案，遂告知陳姓負責

人與黃秘書，以協商方式解決。經被彈劾人居間，

黃秘書、B 採購案承辦人蔡秘書與陳姓負責人，

於 112 年 2 月 28 日達成分擔比例之協議，被彈

劾人爰指示王組長當日支付尾款，並速完成 C 案

驗收作業，此有聖處 112 年 3 月 8 日函可憑(附

件 16，第 183 頁、附件 3，第 69 頁)，足徵陳姓

負責人與聖處人員之協商，確為 C 案支付尾款之

前提，然此未見於 C 案契約，亦無書面紀錄，於

法不符。 

(四)與得標廠商間利益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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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據被彈劾人與陳姓負責人之對話內容(詳如附表

二。對話中，雙方均誤稱洗碗機為洗衣機)，被

彈劾人向陳姓負責人明示，陳姓負責人之所以可

承作 C 案，係為解決其已支出洗碗機之成本。 

２、然則，據聖處 A 案採購契約內容(附件 17，第 184

頁以下)，及 A 案履約廠商劉設計師事後出具電

子郵件，陳姓負責人履約範圍本不包括購買洗碗

機(附件 18，第 214 頁)。既不包括購買洗碗機，

被彈劾人與陳姓負責人於失竊案後之對話，卻出

現：「本來，洗衣機就是要給你，這次為什麼會

給你，就是要讓你把它洗衣機的部分放在裡面」、

「當初為了要把洗衣機的費用給你，所以我們才

給了你這個工程」與「為什麼會有這個工程給你

來做這件事情，就是把洗衣機包在裡面」，足徵

被彈劾人除早已內定陳姓負責人為 C 案之得標

廠商，使 C 案之相關招標作業形同虛設外，更疑

似透過 C 案添購未經外交部核准、非屬 B 案之設

備，足徵被彈劾人未依法辦理，無端將添購 B 案

設備及黃秘書失竊損失混為一談，核有嚴重違

誤。 

(五)未維護王組長隱私，逕向巴西警方稱王組長抵巴之

前即有身心問題 

王組長輕生後聖處報警，依巴西警方報案紀錄，

被彈劾人向巴西警方表示，王組長因憂鬱症已治療

2 個月，且於抵達聖保羅前已於國內諮商多次(附件

19，第 216 頁)。然則，王組長身心狀況係屬其隱

私，被彈劾人無具體事證亦非醫師，即稱王組長憂

鬱症且已於國內諮商多次，外交部調查報告亦認有

賴專業判定(附件 3，第 77 頁)，足徵其未盡謹慎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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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當地會計師事務所派員協助聖處會計事務 

１、聖處 112 年 4 月 8 日處務日誌記載，被彈劾人致

電會計師事務所遴派合宜人選協助該處會計相

關作業(附件 20，第 217 頁)。據外交部查復，會

計師事務所係於同年 4 月 12、13、14（半天）、

18、19（半天）日派員至聖處協助(附件 2，第 31

頁)，然該部所屬各駐外館處均無類此案例。 

２、經核，被彈劾人安排會計師協助聖處黏貼單據及

整理憑證，不符各機關駐外機構會計作業注意事

項(下稱駐外會計事項)第 5 點規定(附件 21，第

218 頁)。被彈劾人身為該處首長，本應恪遵法

令，以身作責，詎親自請求駐在國會計師事務所

派員協助聖處會計事務，不但於法不符，更有洩

密之虞(附件 22，第 227 頁、附件 2，第 31 至 32

頁)，核有違誤。 

(七)聖處保管現金不明原因短少 

１、聖處王組長於 112 年 1 月起負責該處出納業務，

並保管該處零用金(附件 23，第 242 頁)，惟其

於同年 3 月 10 日上午於職務宿舍跳樓自盡。據

外交部查復，被彈劾人要該處陳秘書於同年 3 月

15 日進入王組長辦公室並打開保險櫃，陳秘書

爰於是日會同該處黃秘書及盧雇員，進入王組長

辦公室，經上開人員盤點既存現金為 12,194.7

巴幣，比對 2 月份現金帳最後紀錄為 2 月 27 日

為 26,380.6 巴幣，即短少 14185.9 巴幣(附件

3，第 74 頁)。 

２、王組長所辦之出納業務，係交接自已於 112 年 1

月 19 日返國之蔡秘書。據蔡秘書與王組長之交

接清冊，均經雙方簽字確認，且被彈劾人為監交

人(附件 24，第 245 頁)，足徵王組長與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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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當時，現金係屬正確。而據外交部表示，駐

處每月應編送會計報告，該報告即含現金明細

表，館長、會計及出納均需核章，蔡秘書經辦出

納業務期間，該處未曾反映現金短少情事(附件

2，第 30 頁)。 

３、然王組長輕生後，竟無端發生該處保管現金短少

情事，足徵被彈劾人督導確有不周，核有怠失。 

(八)進入王組長辦公室之錄影竟未妥善保存 

１、王組長於輕生前，曾以通訊軟體傳送錄音予其鍾

姓友人，內容包含：「……辦公室的公款，我請

Sandra 到時候再去拿，我沒有拿任何公家的一

毛錢，到時候和 Sandra 一起做驗證。」(附件 3，

第 39 頁)。 

２、王組長輕生後，陳秘書等人進入王組長辦公室，

發現王組長所保管之現金短少，與上開錄音內容

顯有歧異，則有關現金之保管情形及短少原因，

攸關該處作業有無合乎規定及王組長之名譽，至

關重要。惟查，陳秘書、黃秘書及盧雇員進入王

組長辦公室時，盧雇員雖以手機全程錄影，並將

檔案傳送給陳秘書，嗣後卻無端刪除，復因通訊

軟體傳檔限制，陳秘書僅留存進入辦公室及確認

金額之照片，而無開啟保險箱前中後之完整紀錄

(附件 22，第 229 頁、附件 3，第 74 頁)。復據

黃秘書證稱，在王組長輕生後，陳秘書即有進出

王組長辦公室(附件 11，第 151 頁)，倘錄影畫

面妥善保存，更有助於釐清責任歸屬。被彈劾人

身為該處主管，未妥善保存相關事證(附件 15，

第 180 頁)，顯未善盡督管責任。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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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構）機密

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

洩漏；離職後，亦同。」第 6 條規定：「公務員應公

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 7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

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 第 8 條規定：「公務員執行

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

稽延。」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第 3 點規定：「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

長及各級主管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

權之原則，對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

施重點考核。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

行考核者，應予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

應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二、被彈劾人馮光中於外交部調查及本院詢問時，為以下

答辯： 

(一)採購案諸多違法部分： 

１、違反公開公正採購 

(１)「問：請問設計監造標案規範設計部分履約期

限為自簽約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履約條款

是否過短，違反公平合理原則，請說明？(答：

我們是先請他作業了。一方面是讓沒有資格或

蟑螂公司不要來投標，這個時間也是經過討

論，這些合格的設計建築公司都有一些現有套

圖讓我們可以參考，而 10 天對專業的蟑螂公

司是可以很快的作出來，為了保護我們自己我

們才採取這種作法。巴西畢竟不是國內，我們

必須要基於很大的互信才敢找廠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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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職務宿舍修繕案是否有招標文件？是否

有廠商投標文件？(答：這是我們的疏忽，我們

在設定招標文件時，我們為了避免巴西的蟑螂

工程公司低價搶標，會要求我們付簽約金，這

種蟑螂公司在巴西屢見不鮮，所以我們在訂約

時註明不付簽約金，甚至要求廠商先付訂金，

以自己資金買材料，分階段完工後才跟我們申

請工程款。本案簽約時我們是為了做足保護自

己的動作。)」(附件 5 第 91 至 92 頁) 

(２)「問：包商怎麼得標的？(答：……為什麼採取

限制性招標，因為是我國的館舍，我們要避免

任何的投標蟑螂，並不是私下授受。宿舍還節

省了許多美金，絕對沒有貪污。)」、「問：事先

同意是什麼意思？(答：事先同意不是同意要

給他做，還是要看年度的結餘。)」、「問：所以

你直接找陳姓負責人嗎？(答：因為他(指陳姓

包商)是我們信賴的……跟他議價。)」、「辦公

室的修繕還是來議價，不是一定要給他。」(附

件 15，第 174、178 至 179 頁) 

２、欠缺核定底價等文件 

(１)「問：請問底價訂定是否有簽准公文？是否依

規定期間訂定？你們怎麼評估底價合理的？

(答：這個部分我們確實做不到，沒有相關專業

知識，在疫情期間也沒辦法做到這麼細。)」(附

件 5，第 91 頁) 

(２)「問：即使是限制性招標，那底價怎麼訂的？

(答：我們資料都有報給外交部。)」(附件 15，

第 175 頁) 

３、廠商已停業卻簽約 

(１)「記者會上提到的勒令停業或欠稅，並非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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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的內容，我們主要是要查證是否有這間公

司及營業項目是否符合需求」、「同仁沒有這方

面的專業知識，我們的認知是一開始先查證這

家公司是否存在或營業項目是否符合，公文或

簽陳報外交部，我們在開始製作招標文件等

等，到 4 月簽約前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做這些準

備作業，陳姓包商的公司 110 年 3 月 12 日才

被勒令停業，這部分我們沒有去作後續查證，

但我們一開始是有做查證。」、「問：外交部 109

年 12 月 16 日函說明三請貴處衡酌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38、39 條，是否有不得參加投標、作為

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之情形，

請問貴處是否有針對此點進行評估？在卷內

沒看到相關評估？（答：如果現有檔案沒有資

料，那就是我們疏忽了這塊，我們是聽從廠商

以口頭對自己實績的描述，我們並沒有請他們

把書面資料備過來，後來他們確實有提出一些

設計概念，再慢慢延伸出細部的設計圖，我們

所憑藉的就是他們過往在聖保羅市做的實績，

但它們當場是有展示照片。）」(附件 5，第 88、

91 頁) 

(２)「問：陳姓負責人的公司有沒有停業？(答：(指

陳姓包商被停業)那是後來，職務宿舍採購案

剛開始時，在 109 年 12 月就查過他正常的。)」

(附件 15，第 179 頁) 

４、違法退還保固保證金 

「問：職務宿舍修繕工程收取押標金 9 萬巴幣，

並於支付工程款尾款時退還廠商支票 9 萬巴

幣……請說明退還之依據？是否違反契約第 6 條

規定？(答：廠商一直希望我們可以退保證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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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是利潤很低，我們當初也覺得不合理，所

以是等到確定宿舍各方面都沒問題後，事實上 4

月搬進去後到 5 月的 1 個月期間，我們仍會請廠

商還是來作各項修補，他們也配合良好，基於信

任或未來還有維修，他們也一直要求，一家小公

司資金也滿緊的，我就退還給他們。)」、「問：本

案與工程施工廠商簽署中文契約，惟訪談時廠商

表示看不懂中文，不理解保固保證金意義，請問

是否另外與工程廠商簽有葡文契約？且保固保

證金規範與中文契約租同？請問廠商明確知道

保固保證金必須要放在我們這裡 7 年嗎？(答：

我想廠商是瞭解的，但做不到。)」、「問：為何收

到履保金支票，一直放在手邊？若遺失，如何處

理？嗣後駐處若有收到支票(含履保金)應存入

銀行，且會計系統應入帳，留下軌跡。(答：承辦

人當初確實沒想到，但確實放在我們保險櫃裡

面。)」(附件 5，第 92 至 93 頁) 

(二)將失竊案作為付款前提部分：  

１、「問：請問辦公室修繕工程，請問您還有再去確

認廠商資格嗎？(答：因為職務宿舍工程部分他

說沒賺到錢，我就跟他提過如果辦公費結餘還

夠，我就會請他來幫忙，陳姓包商在職務宿舍修

繕工程中很負責，盡心盡力，在巴西非常嚴峻疫

情期間他還是願意出來施工，對我來說他非常負

責，我跟他溝通過程很好，服務也很好。)」、「問：

請問黃秘書掉錢後，為何您會要求停工？

(答：……直到採證三個禮拜後我才終於用我的

關係找分局長，直接談這件事，希望他們可以快

速處理，但後來跡證不足，只有片段的三個指紋，

再拖下去對我們來說很不利，但工程的部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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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繼續動，避免占到隔年的預算。……我想外

交人員不應該去按指紋跟口供，我就向黃秘書提

到不能再拖下去，建議用協商的方式，分局長也

是跟我們建議私下協商，如果為了 9 千巴幣把我

們置於這種困境我也不願意，所以我們就找陳姓

負責人協調，所以這段時間我也跟陳姓負責人說

洗碗機的事不要混為一談。)」(附件 15，第 88、

94 頁) 

２、「問：您後來找了另外的警局長，他建議了 2 種

方式？(答：……還沒有查出來之前，我告訴包

商，請他做完工程，在還沒有查出來之前，沒辦

法付尾款，等待鑑識結果，後來等到 1 月。其中

有許多次去詢問，但他們的說法是無法比對，因

為我覺得不能再拖了，否則會影響到館的考

績……外交人員怎麼可能去警局按指紋……不

是我採第 2 項，而是我不得不採協商……)」 (附

件 15，第 176 頁) 

(三)與得標廠商利益糾葛部分： 

１、「問：為何 2 月初錄音檔，你與廠商都說是洗衣

機，是什麼意思？(答：都是口誤，因為根本沒

把這件小事放在心上，黃秘書失竊案其實我根本

可以不用處理，那是他私人的錢，但基於主管關

心同仁的立場，而且因為工程部分確實不宜再

拖，我才覺得必須要進行協商。)」、「問：SAO0081

電報提到洗碗機裝置……事前未經同意，裝後也

未告知，直到驗收尾聲方才提出，由於彼時宿舍

修繕結餘款已在進行核銷程序中，爰未能及時處

理，請問這段期間您、夫人或蔡秘書去工地監工

時都沒有發現這台洗碗機嗎？(答：我想設計師

一直認為洗碗機是要包含在工程款裡面，我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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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應該是陳姓包商與設計師之間溝通的事，當

陳姓包商提出這件事的時候，我們當初都已經準

備把工程經費都報回國內了，就沒有辦法把它納

進去。)」、「問：關於洗碗機的部分，您當初說

是陳姓包商與設計師溝通不良，但我們聽聞說是

您與設計師交代他買的，請問您的說法？(答：

有沒有洗碗機對我來說沒差別，我從頭到尾我都

沒要求，廠商當初是說如果沒買洗碗機，料理台

的部分就無法設計，這是公家的宿舍，我如果要

的話大可編預算去購置。)」、「問：所以您已經

以自費把洗碗機購置嗎？(答：是的，我用現金

在我住處給他)」(附件 5，第 95 至 96 頁) 

２、「問：你或太太是不是有先跟劉設計師表達過職

務宿舍要包含洗碗機？(答：洗碗機是包商與設

計師及木工私下的合意，先買了一台讓木工去

量，從頭到尾沒有跟我講過，都結案了才來跟我

要錢。)」、「問：既然洗碗機你另外付錢給陳姓

負責人，那為何還要基於彌補陳姓負責人的心

態，由他承包 C 案？(答：洗碗機根本不該與任

何採購案掛勾，導致其他事情無法進行，因此最

後我自己解決。)」、「問：要怎麼證明洗碗機的

費用你有另外付給陳姓負責人？(答：我自己的

個人款項付的。收據有報部。)」(附件 15，第 178

至 179 頁) 

(四)聖處現金不明原因短少部分： 

１、「問：王組長錄音檔曾提及『辦公室的公款會請

Sandra 到時候再去領』，駐處是否已翻找出納辦

公室可能存置單據、現金地點？(答：……3 月

15 日清點現金發現有少，其他人不可能接觸到

這個錢，鑰匙只有一支，他什麼時候去領我也不



 16 

會知道，他如何去支用我也不會知道，我跟陳秘

書討論錢會用到哪裡去，如果是我的宿舍部分或

其他同仁的預支都是一些小東西，更何況我們都

沒有先預支的，都是自己先墊，就想不透短差這

麼多錢是用在哪裡。)」、「問：依『駐外機構財

務收支權責劃分及經費支用應行注意事項』，因

帳務不清致國庫受損者，館長、會計及出納人員

應負釐清及連帶賠償之責。鑒於本案現金缺口分

為兩部分，包含(1)會計帳及現金帳之核對；（2）

現金帳及手存現金之核對，倘找無單據或無法查

出差異原因，會計帳及現金帳之差異數將依上開

規定辦理，請問有什麼看法？(答：這是我是第

一次聽到會計帳跟現金帳的部分出入差這麼多，

這部分應該是歷年累積下來，但這跟王組長保管

的錢應該無關……)」(附件 5，第 96 至 97 頁) 

２、「問：陳秘書與蔡秘書的帳常是對不起來，你知

道嗎？(答：如果有差額就用自己的錢補起來，

但蔡秘書永遠帳都對不起來。)」(附件 15，第

178 頁) 

(五)未保留錄影部分：  

１、「問：王組長錄音檔曾提及『辦公室的公款會請

Sandra 到時候再去領』，駐處是否已翻找出納辦

公室可能存置單據、現金地點？(答：……去點

保險櫃的錢的時候，我也要求陳秘書要現場拍

攝，他們也確實照做了，我後來才知道盧雇員事

後刪掉了，但確實是有拍，至少能證明我們是清

白的……)」(附件 5，第 96 頁) 

２、「我特別交待陳秘書，你們進去之後要錄音錄

影。」「問：既然有錄影，東西在那裡？為何刪

除？(答：他們有錄，但是看完之後，盧雇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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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掉了。我無法回答為何刪除。)」(附件 15，

第 180 頁) 

(六)請會計師事務所派員協助部分：  

１、「問：為何會想請會計師事務所整理帳務？誰提

議？(答：是我的想法，因為陳秘書那邊事情太

多，繼續拖下會對我們很不利，而且主計處同仁

也有提醒我要按時陳報，如果我不想辦法解決這

個問題，大家工作負荷會太大，所以我才去找能

通中文葡文的會計師事務所來協助，節省時間，

如果我沒有任何動作，這件事無法解決。)」、「問：

您覺得請會計師事務所接觸單據是否涉密？

(答：所以我們會慎選，不會隨便找僑界的人，

我們找的會計師有公評，他的員工也是從臺灣來

的，當初有三位，我們經過篩選。)」、「問：請問

會計師來查帳時是否有洩密風險？(答：配合的

會計師是我們僑社裡很信任的專業會計師，我也

有交代他不可外洩公務機密。)」(附件 5，第 89

頁) 

２、「問：你有沒有請過外面的會計師來作會計帳？

(答：沒有，會計帳是我們自己做，跟會計的粘

貼是不一樣的，因為單據太多，我們請他作黏貼，

但會計系統是只有我們才能做。)」、「問：你認

為這樣合規嗎？(答：我們要在時效內報回部

內……會計帳是我們自己做，沒有請他人作帳。)」

(附件 15，第 178 頁) 

(七)王組長輕生報案說明部分： 

１、「問：處長您認為他有憂鬱症嗎？您的理由是？

(答：他親口跟我說他有恐慌症，站在我面前跟

我說他手抖、背痛全身不舒服，還把手抖給我看，

當下我把他的手拿過來看，我看起來有一個割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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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跡，十字的痕跡。」(附件 5，第 102 頁) 

２、「問：所以你覺得不信任他？看到他的手腕有痕

跡？(答：他到職之後的前半年是很快樂的。我

有看到手腕的部分，但我沒有問他。手腕的部分

是後來發現的。)」(附件 15，第 173 頁) 

三、然查，被彈劾人所辯均不可採，茲分述如下： 

(一)據外交部查復，被彈劾人及負責辦理採購之館員，

至聖處赴任前，均受政府採購法訓練(附件 25，第

248 頁、附件 2，第 29 頁)，辦理期間倘有疑義亦可

洽詢該部，是被彈劾人尤不得以不具專業知識置

辯。 

(二)聖處縱於 B 案製作招標等文件前已查核過陳姓負責

人公司種類與營業情形，惟該公司於 110 年 3 月 12

日仍遭巴西法院裁定停止營業(附件 26，第 253 頁、

附件 3，第 64 頁)，且 B 案簽約日為同年 4 月 5 日，

可見聖處於簽約前可再行確認公司營業狀態。詎聖

處議價時、簽約前，均未再次查核，被彈劾人顯未

督促所屬依法辦理。 

(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成立評選小組應作成紀錄；採

取限制性招標應個案敘明符合該法第 22 條第 1 項

所列之事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等，

聖處卻查無核定底價、廠商投標文件及評選小組資

料等，顯未依法辦理，被彈劾人亦未善盡監督之責。

尤其被彈劾人稱疫情致無法核定底價，未具體說明

核定底價與疫情之關聯，顯屬推托之詞。 

(四)被彈劾人僅因陳姓負責人多次單方面宣稱利潤很

低，即將應作為履約擔保之押標金支票退還給陳姓

負責人，顯未依法辦理，且損及聖處權益。 

(五)被彈劾人既稱洗碗機不應與任何採購案掛勾、洗碗

機並不重要云云，然被彈劾人卻以之作為 C 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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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考量，顯屬矛盾；而既然不重要，其始終未

事先報請外交部核准申購洗碗機，更遑論被彈劾人

向陳姓負責人稱 C 案係為將洗碗機包括在內。被彈

劾人辯稱洗碗機係劉設計師與陳姓負責人溝通不

良所致，與陳姓負責人說法已有不符(附件 27，第

261 頁)；倘其所辯「洗碗機與被彈劾人無關」為真，

亦與陳姓負責人始終向被彈劾人追討之實情不符。

被彈劾人自承早於 111 年 4 月即入住職務宿舍(附

件 5，第 92 頁)，卻始終未發現已於宿舍內之洗碗

機，或未及早依法辦理，均與常情不符，所辯均無

足採。而縱被彈劾人事發後自行支付洗碗機費用予

陳姓負責人，亦不能免於其未事先報請外交部核可

之違誤。 

(六)黃秘書個人金錢於聖處辦公室內遭竊，縱使陳姓負

責人之施工人員涉有嫌疑、巴西警方效率不如預

期，均與聖處所簽 C 契約係屬二事。被彈劾人無法

令依據逕以黃秘書、蔡秘書與陳姓負責人之協商作

為 C 案之付款前提，顯未依法行政，遑論陳姓負責

人一度將未經外交部核定之洗碗機納為協商之考

量。 

(七)縱經被彈劾人挑選，並要求不可外洩公務機密，惟

駐外會計事項第 5點明定會計及出納業務應由駐外

機構之職員分別擔任，特殊情形應先行報外交部專

案核准，縱會計師事務所所派人員僅係粘貼聖處會

計憑證，被彈劾人亦未事先專案報請核准，況陳秘

書證述部分單據乃涉密業務，自屬違誤。 

據上論結，被彈劾人為聖處處長，本應恪遵法令，善

盡監督責任，被彈劾人及屬員於任職前均受外交部政府採

購法相關課程，詎該處辦理採購過程發生諸多缺失，尤不

得以不具專業為由置辯。被彈劾人既稱洗碗機不重要，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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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作為由陳姓負責人施作的重要考量，而縱其自行付

款，亦無從免除其與陳姓負責人間利益糾葛之疑慮。至於

黃秘書款項遭竊，無論施工人員涉嫌輕重，與 C 案之付款

核銷無關，被彈劾人以成立協商作為付款前提並不合法。

以上各節，無論是監督聖處業務，或依法辦理採購，被彈

劾人均有嚴重違誤，情節重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

第 5 條至第 8 條事證明確，有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第 1 款

執行職務之違法失職行為，而有懲戒之必要，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2 項、監察法第 6 條規定提案彈劾，移送懲戒法院

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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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被彈劾人擔任處長期間聖處辦理採購案 

 

案號 名稱 招標日期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依決標公告) 

承辦人 以下簡稱 

1912001 駐聖保羅辦事

處職務宿舍整

修設計及監造 

110年 1月 8日 

(事後補提) 

110年 2月 5日 

(事後補提) 

18萬巴幣 

(相當於當時新臺幣

928,548元) 

楊○源 A 

SAO11002001 

(流標) 

駐聖保羅辦事

處職務宿舍整

修工程 

110年 3月 2日 流標  楊○源  

SAO11002001-1 

(改為限制性招

標) 

同上 110年 3月 2日 110年 4月 5日 180萬巴幣 

(相當於當時新臺幣

8,990,460 元) 

同上 B 

SAO1111219 

(限制性招標) 

駐聖保羅辦事

處館舍修繕案 

逕邀議價 未製作決標紀

錄與公告 

39,360 巴幣 

(相當於當時新臺幣

241,753元) 

蔡○文 C 

資料來源：外交部、本院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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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被彈劾人與陳姓負責人對話譯文 

發話人 內容 

陳姓負責人 
我做那麼久了…… 

被彈劾人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要…… 

陳姓負責人 
這個我們可以商量。 

被彈劾人 
我們要保護跟彼此的一個……就是維護啦，彼此要

支持…… 

陳姓負責人 
那我問你那個，洗衣機的事情變成怎樣？ 

被彈劾人 
本來，洗衣機就是要給你，這次為什麼會給你，就

是要讓你把它洗衣機的部分放在裡面，結果沒想到

出了這些雜七雜八的事情。 

陳姓負責人 
我如果答應給他一半的話，這個洗衣機可以還給我

嗎，一半就是 4500。 

被彈劾人 
這個、這個部分就是洗衣機了，這整個工程就是為

了把洗衣機的事情包進去。 

陳姓負責人 
如果說洗衣機不是 4,000 多塊，我的發票給你 

4,000多塊。 

被彈劾人 
大概吧，我可以查一下，可以查一下。 

陳姓負責人 
如果說我答應給你一半，你那個洗衣機我收得到的

話，我相信可以答應給他一半 4500。 

被彈劾人 
當初為了要把洗衣機的費用給你，所以我們才給了

你這個工程，而且沒有去找其他人，那現在如果說

又要再把○(不清楚)給你的話，那等於是這件事情

就完全脫勾了，等於是我根本沒有做這些，那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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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東西都不能算數，因為這個是一個意外，

但是發生了我們要面對，要來處理，共同來處理它，

但是我們原始的意思，是希望把這個工程給你，做

這些然後把洗衣機也包在裡面，就算是一起來處理

掉了。 

陳姓負責人 
對啦，我記得你說幫我的忙，我也幫你說要打折，

我也打 20%去扣那些… 

被彈劾人 
那就因為當初如果是你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下午，然

後每天來工作半個小時，會增加員工的負擔嘛。 

陳姓負責人 
對。 

被彈劾人 
所以一方面是這樣，另外一方面會影響到我們的公

務，所以我們才變成說你來二天，但是你一樣是做

一天(陳姓負責人同時講話)，用這樣的方式，把我

們彼此可以接受的一個比較合理的範圍來做這件

事情，我想，都有互相考慮到啦，那如果可以的話，

下次再來做合作，但現在這一次就是包括洗衣機跟

這件事情，我是急著處理。 

陳姓負責人 
你如果可以答應我，我就可以答應你一半，我可以

打算到收到這個洗衣機的錢。 

被彈劾人 
那洗衣機已經是在這個費用裡面。 

陳姓負責人 
那費用已經已經沒有辦法收到啦！ 

被彈劾人 
沒有啊，為什麼會有這個工程給你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把洗衣機包在裡面。 

陳姓負責人 
嗯……現在又要負責這個？  

被彈劾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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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姓負責人 
哎呀，很頭痛。 

被彈劾人 
洗衣機的事情，本來就是當初原始的目的，就是為

了要照顧到你，那你也付了那個洗衣機的錢，我們

要用一個方式，來把這個工程一方面，辦公室當然

也需要整修，那包到裡面去，所以那個洗衣機錢本

來就是在這裡。 

陳姓負責人 
因為那個是我給你 20%的…(不清楚)還有想到洗衣

機會另外算，因為我給你 20%的……(不清楚)我有

想到洗衣機本來處長有跟我講說 10 月、11 月，那

我就等那個另外算，就答應你 20%的……(不清楚)。  

被彈劾人 
我們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工程，就是為了要把洗衣

機補給你。 

陳姓負責人 
那個時候我聽不清楚，沒有瞭解，那我再想一下，

這個 9,000跟 4,500 到 5,000 差很多，差 1倍。 

資料來源：本院自行彙整 

 


